
項次

▼以下為每次核銷必檢附之文件，請依照下列單據方式排列資料

1 ●核銷公文 

2

3

4

5

6

7 ●支出憑證黏存單及正本憑證

8

▼以下為各核銷項目需檢附資料

112年苗栗縣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醫事C單位 經費核銷作業原始憑證   自我檢查表

受補助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檢查項目 (核銷編排順序及檢附資料) 業務單位
(長照中心承辦)

初審

●領款收據(需蓋單位印信)

●經費支出憑證簿(需蓋單位印信)

●C單位辦理期程表(需蓋單位印信) (*預防及延緩失能核銷時，無需檢附)

●經費收支明細表(需蓋單位印信)

●支出憑證明細表(需蓋單位印信)

●核定函及核定表 (影本)

壹
、
業
務
費

●臨時工資：每週服務六至十時段據點(檢附臨時酬勞印領清冊)

●講座鐘點費（檢附領據及課程表)

●非消耗品
1.檢附非消耗品清冊
2.檢附非消耗品增加單及成果照片(拍到衛生福利部獎助字樣及物品標籤，並清楚呈現非消耗品樣貌)

●食材費(便當及餐盒不予補助)
1.檢附收據或發票或支出證明單
2.請檢附食材品名，請檢附食材明細表(如：青椒、茄子等，箱、袋、包、把，適當單位者，若手寫項目，請加蓋經手
人章）

●公共意外責任險(場地)
1.檢附收據
2.保單(非要保書)(第1年檢附正本，次年檢附複本)如有跨年度情況，可請保險公司依年度分別開立。

●房屋租金
1.檢附租金收據
2.已辦公證－公證租賃契約影本；未辦公證－稅籍資料或權狀或房屋登記謄本
3.空白處載明「出租人之租金收入已辦理扣繳」並蓋單位大小章

●可支用項目 含水電、電話費、活動場地費、網路費、書報雜誌、瓦斯費、文具、電腦耗材、文宣印刷費、活動講座
費、二代健保補充保費、有線電視裝機費、收視費、器材租金及維護費（用於據點服務之相關設施設備）、活動材料費

●雜支：每年最高新臺幣6,000元 (含電池、沖洗相片、卡片)

貳
、

● ●
加 勞
值 健
人 保
力 勞
費 退

●加值人力費(有關專職人員之年終，請於12月核銷時併同檢附清冊)
1.檢附服務費印領清冊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2.檢附資格證明文件 (影本)            
3.檢附人力核備公文 (影本)

●加值人力費(因應疫情暫停服務，仍申請專職人員服務費；有關專職人員之年終，請於12月核銷時併同檢附清冊)
1.檢附服務費印領清冊           4.服務對象定點取餐服務（請檢附簽到表)
2.檢附資格證明文件 (影本)      5.電話問安（檢附完整電話問安紀錄表)
3.檢附人力核備公文 (影本)      

●勞健保勞退(請於11月核銷時，預繳12月份專職人員之勞健保勞退費用，並檢附相關繳費證明)
1.檢附服務費印領清冊
2.檢附核銷當月份勞保名冊 / 健保明細 / 勞退名冊 

參
、

志工相
關費用

●志工誤餐費(每人次午、晚餐以80元為限)
1.檢附收據或發票
2.檢附志工簽到名冊 (需載明日期、志工簽退時間)

●志工背心費(每件以200元為限)
1.檢附收據或發票
2.檢附背心樣張或背心照片

肆
、

預防延
緩失能
費用

●檢附「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計畫」注意：每堂出席人數大於10人以上（否則不予補助）
1.特約單位服務量表-師資名冊、個案出席紀錄表 (表單於系統產出)
2.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服務方案品質指標　(表單需自行用印)

●師資鐘點費
指導員(主要帶領者)：領據（具有衛福部預防延緩失能指導員資格之師資或指導員(必須為社關網合格者)，支付上限 
1,200 元/小時）、協助員：領據（協同帶領者，必須為社關網合格者，支付上限500元/小時)

※請於活動辦理完畢後，檢附本表及相關核銷資料送中心辦理核銷。

單位(大小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業務單位(長照中心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	業務費

